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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被扣押湘E0SQ25奥迪牌小型普通客车价格 认定结论书

委托方：新邵县人民法院
委托时间：2016年12月5日
受理时间：2016年12月5日
结论时间：2016年12月8日

新邵县人民法院：
根据你院的认定协助书，遵循客观、公正、科学、效率的原则，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依法对被扣押湘E0SQ25奥迪牌小型普通客车进行价格认定，现将价格认定情况综述如下：

一、价格认定标的
被扣押湘E0SQ25奥迪牌小型普通客车

二、价格认定目的
确定价格认定标的物在价格认定基准日的价格，为提出机关办理案件提供价格指导。

三、价格认定基准日
2016年12月5日

四、价格定义
价格认定结论所指价格是：认定标的在认定基准日采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确定的市场价格。

五、价格认定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5]2251号）《价格认定规定》；
3、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湘发改办[2015]993号）《湖南省价格认定行为规范》；
4、湖南省价格认证中心（湘价认综[2015]7号）《湖南省价格认定文书格式规范》；
5、提出机关出具的《价格认定协助书》；
6、提出机关提供的相关材料、价格认定协助书、车辆的详细信息资料，车辆的违法及事故信息资料、车辆的相片。

（二）认定方收集的资料
1、市场价格调查
2、现场实物查验

六、价格认定方法
市场法、重置法

七、价格认定过程
（一）标的概况
被扣押湘E0SQ25奥迪牌小型普通客车；车辆型号：FV646IATG；车辆识别代号：*D71847；发动机号：*；车身颜色：白；使用性质：非营运；初次登记日期：2013-01-16；检验有效期止：2015-01-31；机动车状态：违法来处理，逾期未检验，查封。

（二）价格认定过程
我单位受理价格认定协助后，成立了价格认定小组，指派3名价格认定人员该标的物进行了价格认定。价格认定小组人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按照价格认定的程序和原则，通过分析研究现有资料和价格调查，对价格认定标的物在价格认定基准日的价格进行分析测算。

该车辆多起现场违法及1起事故信息未处理，于2015年03月03日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至基准日期一直露天停放于新邵沙湾停车场（停车费用未清），车辆严重受损，发动机、变速箱等大件均有不同程度损坏。由于整车玻璃均损坏一直露天停放未处理，导致车辆多处严重锈蚀，内饰部分损坏严重。整车成新率均为9%以下，根据国家与价格认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当地市场行情调查，该车基准日期价格为2万元整。

八、价格认定结论
价格认定标的物被扣押湘E0SQ25奥迪牌小型普通客车基准日期价格为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元）。

九、价格认定限定条件
1、提出机关提供的资料是价格认定结论的依据之一；
2、价格认定结论是在特定的前提和假设条件下作出的，仅在该前提和假设条件存在的情况下，价格认定结论方予成立；
3、价格认定结论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不可抗力或者特殊交易方式的影响；
4、价格认定小组人员在认定过程中已经发现可能影响价格认定结论的因素，但非本专业所能涉及，设定本次价格认定未考虑上述因素；
5、其他价格认定限定条件。

十、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1、价格认定结论受结论书所述限定条件限制，提出机关对所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提供的《相关材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本次价格认定结论仅对本次价格认定协助申请有效，适用于提出机关办案提供价格指导，价格认定结论书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3、本中心及其价格认定小组人员与价格认定事项相关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
4、提出机关或价格认定事项相关当事人如对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价格认定结论书之日起10日内，由提出机关向相关价格认证中心提出复核申请。

十一、价格认定机构
机构名称：新邵县价格认证中心
机构资质证号：湘S-43081

新邵县价格认证中心
2016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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